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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住房公积金 2018年年度报告

������根据国务院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
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
行 《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制度
的通知》(建金〔2015〕26 号)的规定，经周
口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现将周口市住房公积金 2018 年年度报
告公布如下：

一、机构概况
（一) 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周口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有 34 名委
员，2018 年召开 1 次会议， 审议通过的
事项主要包括：1.《周口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 2017 年住房公积金归集、 使用
计划执行情况》；2.《周口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 2018 年住房公积金归集 、使
用计划》；3.《周口市住房公积金 2017 年
年度报告》；4.《在周口就业的港澳台同
胞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实施办法 ；》5.
《关于进一步规范住房公积金缴存工作
的通知》。

（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周口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是直属于周口市人

民政府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全供事业单

位， 设 7 个科室，11 个管理部，1 个分中
心。 从业人员 91人，其中，在编 59，非在
编 32人。

二、业务运行情况
（一） 缴存： 2018 年， 新开户单位

598 家,实缴单位 3705 家，净增单位 598
家； 新开户职工 3.57 万人， 实缴职工
30.83 万人，净增职工 2.56 万人；缴存额
22.09 亿元，同比增长 19.25 %。 2018 年
末 ， 缴存总额 108.89 亿元 ， 同比增长
25.43 %；缴存余额 68.15 亿元，同比增长
28.39%。

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业务的

银行 7 家，比上年增加 0家。
（二）提取： 2018 年，提取额 7.01 亿

元，同比下降 10.29 %；占当年缴存额的
31.72%，比上年减少 10.45 个百分点。

2018 年末， 提取总额 40.74 亿元，
同比增长 20.79%。

（三）贷款
个人住房贷款： 个人住房贷款最高

额度 45 万元，其中，单缴存职工最高额
度 45 万元，双缴存职工最高额度 45 万
元。

2018 年，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0.61 万
笔 18.83 亿元 ， 同比分别增长 18.20%、

30.79%。
2018 年，回收个人住房贷款 4.11 亿

元。
2018 年末，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2.93 万笔 74.89 亿元，贷款余额 59.51 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26.39%、33.59%、32.86
%。 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缴存余额的
87.32%，比上年增加 2.94 个百分点。

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

款业务的银行 5 家，比上年增加 0家。
（四）资金存储： 2018 年末，住房公

积金存款 9.45 亿元。 其中，活期 0.34 亿
元，1 年（含）以下定期 7.72 亿元，1 年以
上定期 0.7 亿元，其他 (协定、通知存款
等) 0.69亿元。

（五）资金运用率： 2018 年末，住房
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项目贷款余
额和购买国债余额的总和占缴存余额的

87.32%，比上年增加 2.94 个百分点。
三、主要财务数据
（一）业务收入 ：2018 年 ，业务收入

18489.88 万元，同比增长 26.26%。存款利
息 1968.28 万元 ， 委托贷款利息收入
16519.46 万元，其他收入 2.14 万元。

（二）业务支出 ：2018 年 ，业务支出
9631.35 万元 ， 同比增长 19.59 %。 支
付职 工 住 房 公 积 金 利 息 9028.85 万
元 ，归集手续费 0.35 万元 ，委托贷款
手续费 583.18 万元 ， 其他支出 18.97
万元 。

（三）增值收益 ：2018 年 ，增值收益
8858.53 万元，同比增长 34.42 %。 增值收
益率 1.48%，比上年增加 0.11个百分点。

（四）增值收益分配： 2018 年，提取
贷款风险准备金 5506.57 万元， 提取管
理费用 2268 万元， 提取城市廉租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 建设补充资金 1083.96
万元。

2018 年， 上交财政管理费用 1707.8
万元。上缴财政城市廉租住房（公共租赁
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1021.97 万元。

2018 年末 ， 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25655.81 万元。 累计提取城市廉租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 建设补充资金 5026.28
万元。

（五）管理费用支出 : 2018 年 ，管理
费用支出 1551.44 万元，同比增长 15.82
%。 其中，人员经费 810.64 万元，公用经
费 174.27 万元，专项经费 566.53 万元。

市中心管理费用支出 1315.13 万
元，其中，人员 、公用 、专项经费分别为
752.47 万元 、136.55 万元 、426.11 万元 。
鹿邑中心管理费用支出 236.3 万元 ，其
中 ，人员 、公用 、专项经费分别为 58.17
万元、37.72万元、140.42万元。

四、资产风险状况
（一）个人住房贷款 ：2018 年末 ，个

人住房贷款逾期额 200.89 万元 （其中：
历史遗留逾期贷款额 143 万元），逾期率
0.33‰。

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按增值收益的

60%提取。 2018 年，提取个人贷款风险准
备金 5506.57 万元， 使用个人贷款风险
准备金核销呆坏账 0 万元。 2018 年末，
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25655.81 万
元，占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的 4.31%，个人
住房贷款逾期额与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

余额的比率为 0.78%。
（二） 历史遗留风险资产：2018 年

末，历史遗留风险资产余额 143 万元，比
上年减少 60万元，历史遗留风险资产回
收率 29.55%。

五、社会经济效益
（一）缴存业务 : 2018 年 ，实缴单位

数、 实缴职工人数和缴存额同比分别增
长 7.73 %、-10.27 %和 19.25%。

缴存单位中， 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
占 71.25%，国有企业占 10.31%，城镇集
体企业占 1.08 % ， 外商投资企业占
0.5%， 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
15.83%， 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占
0.39%，其他占 0.64%。

缴存职工中， 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
占 68.28 %，国有企业占 14.96 %，城镇集
体企业占 4.43 % ， 外商投资企业占
1.27%，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
5.63 %， 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占
0.51 %，个人自愿缴存占 2.58 %，其他占
2.34 %；中、低收入占 69.17 %，高收入占
30.83 %。

新开户职工中， 国家机关和事业单
位占 46.45 %，国有企业占 11.34 %，城镇
集体企业占 2.61 %，外商投资企业占 2.3
%， 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
26.22 %，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占
0.09 %，个人自愿缴存占 10.73 %，其他
占 0.26 %；中 、低收入占 99.72 %，高收
入占 0.28 %。

（二）提取业务 : 2018 年 ，2.86 万名
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 7.01亿元。

提取金额中 ， 住房消费提取占
57.99 %（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
房占 36.25 % ， 偿还购房贷款本息占
20.37 %，租赁住房占 1.12%，自住住房物
业费占 0.25% ）； 非住房消费提取占
42.01%（离休和退休提取占 34.66%，完全
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

取占 2.73%， 户口迁出本市或出境定居
占 0.73 %, 死亡或宣告死亡占 1.23%，其
他占 2.66%）。

提取职工中，中、低收入占 99.01%，
高收入占 0.99%。

（三）贷款业务
1.个人住房贷款：2018 年，支持职工

购建房 165.66 万平方米，年末个人住房
贷款市场占有率为 41.33 %，比上年增加
0.27 个百分点。 通过申请住房公积金个
人住房贷款， 可节约缴存人员购房利息
支出 58949.16万元。

职工贷款笔数中，购房建筑面积 90
（含）平方米以下占 7.75%，90—144（含）
平方米占 84.51% ，144 平方米以上占
7.74%。 购买新房占 81.33%，购买二手房
占 18.67%。

职工贷款笔数中， 单缴存职工申请
贷款占 25.29 %，双缴存职工申请贷款占
74.71%。

贷款职工中 ，30 岁 （含 ） 以下占
28.15%，30 岁—40 岁（含）占 45.23 %，40
岁—50 岁（含）占 21.69 %，50 岁以上占
4.93%；首次申请贷款占 98.58%，二次及
以上申请贷款占 1.42 %； 中、 低收入占
97.55%，高收入占 2.45%。

2.异地贷款：2018 年，发放异地贷款
918 笔 27328.5 万元。 2018 年末， 发放
异地贷款总额 62991.1 万元， 异地贷款
余额 59999.83 万元。

（四）住房贡献率： 2018 年，个人住
房贷款发放额、公转商贴息贷款发放额、
项目贷款发放额、 住房消费提取额的总
和与当年缴存额的比率为 116.98 %，比
上年减少 3 个百分点。

六、其他重要事项
（一）政策调整及执行情况
一是结合我市实际 ，出台了 《关于

印发〔在周口就业的港澳台同胞缴存使
用住房公积金实施办法〕的通知》，明确

来周口就业的港、澳、台同胞可凭护照、
台胞证、回乡证或通行证等证照开户缴
存、使用住房公积金。 为规范住房公积
金委托金融业务，提高住房公积金委托
金融业务绩效 ，出台了 《周口市住房公
积金委托金融业务考核办法 》和 《关于
印发〔周口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方案〕 的通知》
等一系列新政 。 二是为规范住房公积
金业务 ，出台了 《调整 〔住房公积金提
取实施细则 〕的通知 》和 《关于进一步
明确住房公积金业务办理有关事项的

通知》。
（二）住房公积金缴存限额
周口市统计部门公布的 2017 年度

周口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 50259 元，
根据相关规定， 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
最高不应高于职工工作地设区城市上一

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3 倍， 最低不应低
于职工工作地设区城市上一年度职工月

平均工资的 80%。 2018 年住房公积金年
度月缴存基数上限为 12565 元， 单位和
职工个人月缴存总额上限为 3016 元；住
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的下限为 2513 元，
单位和职工个人月缴存总额下限为 252
元。确有困难的单位，经职工代表大会或
者工会讨论通过， 并经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核准， 可按周口市最低工资标准
（1570元/月）确定。

（三）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2018 年度周口市住房公积金缴存

比例不应高于 12%且不应低于 5%。同一
单位职工的缴存比例应一致， 单位缴存
比例和职工缴存比例一致。 单位缴存住
房公积金确有困难的， 可申请降低缴存
比例，单位申请降低缴存比例的，应经本
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工会讨论通过，
并经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 报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批， 降低缴存
比例期满后， 单位应将缴存比例恢复到
规定标准。

（四）住房公积金贷款
当年个贷最高额度为 45 万元。购买

首套住房的， 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房价
总额的 20%， 贷款利率 5 年以上 3.25%
（年利率），5 年以下 2.75%（年利率）；购
买二套住房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房价总

额的 30%,且利率上浮 10%；三套及以上
住房贷款不予受理。

（五）“放管服”改革情况
积极打造智能化公积金服务大厅，

在公积金服务大厅设置自助查询终端、
自助打印终端、LED 显示屏、 排队叫号
机等智能服务设备， 将智能设备与审批
网络服务相结合，涵盖公积金账户查询、
业务线上办理、 业务凭据打印、 网厅体
验、信息发布等功能；全面推行“一次办、
网上办、马上办、就近办”四办改革，按照
“减材料”“减流程”“减时限”和“零费用”
要求，对各项业务资料、办理流程、办理
时限进行再“瘦身”，将长期以来的“要证
明 ”转变为 “信用承诺 ”，取消公积金缴
存、提取、贷款各环节的证明材料、复印
件、申请表等 24 项办理要件，较之前业
务办理减少要件 75%以上。

（六）信息化建设情况
一是以优异成绩通过部省“双贯标”

联合验收。 先后完成公积金基础数据标
准贯标工作和结算应用系统接入工作，
公积金提取业务实现“秒级”到账，公积
金贷款实现全面自主核算， 会计核算实
现日清日结。 二是率先在全省公积金行
业开通个人网上业务。 充分运用 “互联
网+政务服务”， 结合周口公积金实际，
打造了集网上服务大厅、微信、手机 app
等 8 位一体的周口公积金综合信息服务
平台，实现业务在线办理、查询、咨询的
信息化服务功能， 全市缴存人员可随时
随地一键式网上自助办理相关公积金业

务，真正实现了业务办理“零跑腿”，切实
解决了“最后一公里”问题。

（七）年内获得荣誉
1.市委 、市政府授予 “综合考评优

秀县处级领导班子”；2. 市综合考评工
作领导小组授予 “市管领导班子综合
考评优秀等次”；3. 市委、 市政府命名
“市级文明单位 ”；4.省住建厅授予 “住
房公积金工作表现突出单位”；5. 市直
工委授予“先进党总支部”；6.市直工委
授予 “共产党员先锋岗 ”（城区两个综
合服务大厅各一）；7.市总工会授予“五
一巾帼标兵岗”；8.市妇联授予“周口市
三八红旗集体”；9.市妇联颁发“喜迎省
运会 巾帼在行动 ” 优秀组织奖 ；10.市
文明办等 4 部门评为 “周口百名爱心
单位”。

周口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9年 3 月 25 日

《周口市住房公积金 2018 年年度报告》解读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
民银行 《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
制度的通知》（建金〔2015〕26号）和《住房
公积金统计管理办法》（建金 〔2015〕136
号）要求，《周口市住房公积金 2018 年年
度报告》（以下简称《年度报告》）经周口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于 2019年 3月 25日对外公布。 《年度报
告》 以规范准确的文字、 丰富详实的数
据，全面披露了 2018 年周口市住房公积
金运行情况和制度的执行情况，现就《年
度报告》有关事项进一步解读如下：

一、住房公积金缴存业务大幅增长，
制度受益范围不断扩大

《年度报告》披露，2018 年全市新增
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 598 家， 新增缴存
人数 3.57 万人；年末全市住房公积金缴
存单位 3705 个， 缴存人数 30.83 万人。
全年缴存住房公积金 22.09 亿元， 较上
年增长 19.25 个百分点； 年末缴存总额
108.89亿元，同比增长 25.43%，缴存余额
68.15 亿元，同比增长 28.39%。 我们认真
贯彻落实省、 市政府关于扩大住房公积
金受益范围的文件精神， 持续深入开展
“扩面创新年”活动，创新工作方法，加强
部门联动，多措并举，住房公积金覆盖面
不断扩大， 特别是当年新增缴存人员中
有 3825 人属于新市民，占当年新增人员
的 10.73%，实现了制度受益人群的新突
破。 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带动了缴存额持
续增长， 从而使全市公积金蓄水池的容
量不断增加。

二、 住房公积金支持缴存人员住房
消费成效明显

《年度报告》披露，2018 年为 2.86 万
人办理提取使用住房公积金 7.01 亿元，
累计办理提取使用住房公积金 40.74 亿

元。 提取金额中，住房消费提取 57.99%，
其中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占
36.25%，偿还购房贷款本息占 20.37%，租
赁住房占 1.12%；提取人员中 ，中 、低收
入职工占 99.01%，体现了住房公积金为
帮助中低收入家庭实现安居梦添砖加瓦

的惠民作用。
三、住房公积金贷款“低息惠民”作

用日益凸显

《年度报告 》披露 ，2018 年为 6126
户职工家庭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金额

18.83 亿元， 为购房职工节约贷款利息
支出 58949.16 万元。 贷款人员中， 中、
低收入群体占比 97.55%， 高收入群体
占比 2.45%，表明住房公积金贷款以支
持中低收入群体为主，体现了住房公积
金制度支持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的

作用。
2018 年，我市发放住房公积金异地

贷款 918 笔，金额 27328.5 万元，年末累
计发放异地贷款总额 62991.1 万元 ，异
地贷款余额 59999.83 万元，为异地缴存
人员在我市购房提供贷款支持， 既服务
了民生，又支持了我市的经济发展。

四、住房公积金风险管控安全有效
《年度报告》披露，2018 年末个人住

房贷款逾期额 200.89 万元 （其中 ：历史
遗 留 逾 期 贷 款 143 万 元 ）， 逾 期 率
0.33‰。 当年提取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
5506.57 万元，当年未使用个人贷款风险
准备金核销呆坏账。 表明我中心进一步
树牢风险管控意识， 不断提升防范风险
的能力，强化资金的统一管理，完善内部
审计制度，以内审促规范、防风险，自觉
接受财政、 审计部门及社会各界的监督
检查，风险管控安全有效。

五、住房公积金惠民利民政策频出，

便民举措科技含量不断提升

（一）强归集保刚需 ，打造 “利民公
积金”。 一是继续深化宣传发动、信息互
动、考核带动 、执法推动的归集扩面工
作模式，坚持普法在前、督查在后，加强
公积金缴交信息比对，全面掌握和重点
筛查工作重点，增强催建催缴工作针对
性与有效性，切实维护广大职工的合法
权益。 二是分类有序推进各类企业、进
城务工人员等的归集扩面工作，将有需
求的新市民纳入公积金制度保障范围。
三是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住房公
积金缴存工作的通知》， 规范公积金缴
存，切实维护职工权益。 目前，全市已有
8 个县市区将缴存比例由 5%提高到 8%
以上，另有 1 县提高公积金缴存比例的
议案已经县常委会研究通过。 四是开展
住房问题调研， 用好用足公积金政策，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满足缴存人员住房
需求，服务我市新型城镇化和百城建设
提质工程。

（二）依托“互联网+大数据 ”，打造
“智慧公积金”。 一是以优异成绩通过部
省“双贯标”联合验收。按照住建部“双贯
标”要求，我单位先后完成公积金基础数
据标准贯标工作和结算应用系统接入工

作，公积金提取业务实现“秒级”到账，公
积金贷款实现全面自主核算， 会计核算
实现日清日结。 二是全面提升信息化建
设主导作用， 率先在全省公积金行业开
通个人网上业务。 充分运用“互联网+政
务服务”，结合周口公积金实际，打造了
集网上服务大厅、微信、手机 app 等 8 位
一体的周口公积金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实现业务在线办理、查询、咨询的信息化
服务功能， 全市缴存人员可随时随地一
键式网上自助办理相关公积金业务，让

缴存者办理业务 “零跑路”， 切实解决
“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群众满
意度大幅度提升。 截至 2018 年底，全市
综合服务平台渠道访问量达到 1921.7
万余次，其中网上营业厅访问 60.5 万余
次，手机 app 访问 101.3 万余次，微信公
众号访问 960.8 万余次。 三是构建跨部
门数据共建共享。 积极参与我市政务云
平台系统建设 ， 与多部门进行数据共
享、信息互通，有效解决查询难、信息不
对称等问题，为落实“放管服”改革提供
科技支撑。

（三）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便民
公积金”。一是积极打造智能化公积金服
务大厅。 在公积金服务大厅设置自助查
询终端、自助打印终端、LED 显示屏、排
队叫号机等智能服务设备， 将智能设备
与审批网络服务相结合， 涵盖公积金账
户查询、业务线上办理、业务凭据打印、
网厅体验、 信息发布等功能。 二是打好
省、市、县三级住房公积金系统“一网通
办”“三级十同”为民服务攻坚战。全面推
行“一次办、网上办、马上办、就近办”四
办改革， 抓实抓细惠民便民举措， 按照
“减材料”“减流程”“减时限”和“零费用”
要求，对各项业务资料、办理流程、办理
时限进行再“瘦身”，将长期以来的“要证
明”转变为“信用承诺”，取消了公积金缴
存、提取、贷款各环节的证明材料、复印
件、申请表等 24 项办理要件，较之前业
务办理减少要件 75%以上。 三是延伸对
外服务。 针对老弱病残孕及退伍军人等
特殊群体，服务大厅设置爱心服务窗口，
实行预约、上门、延时、错时等服务，将绿
色通道延伸到社区和群众家门口。

六、2018 年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相
关指标说明

（一）新开户单位数：指新开立住房
公积金账户（不含尚未缴存）的单位数。

（二）实缴单位数：指实际发生过 1
次（含）以上汇缴、补缴住房公积金的单
位数。

（三）新开户人数：指新开立住房公
积金账户（不含尚未缴存）的职工人数。

（四）实缴职工人数：指实际发生过
1 次（含）以上汇缴、补缴住房公积金的
职工人数。

（五）缴存额：指当年实际缴存的住
房公积金金额（包括实际汇缴、补缴金额
和结转利息）。

（六）缴存总额：指截至年末住房公
积金的累计缴存金额。

（七）缴存余额：指截至年末缴存总
额 （包括应付给职工的住房公积金结转
利息）扣除累计提取额后的金额。

（八）提取额：指当年职工实际提取
的住房公积金金额。

（九）提取总额：指截至年末职工累
计提取的住房公积金金额。

（十）发放个人住房贷款笔数：指实
际发放个人住房贷款的笔数。

（十一）发放个人住房贷款金额：指
实际发放的个人住房贷款金额。

（十二）回收个人住房贷款金额：指
实际回收的个人住房贷款本金金额。

（十三）上交管理费用：指年度内上
交财政的公积金中心的管理费用金额，
包括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和专项经费。

（十四）上缴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
房）建设补充资金：指年度内实际上缴财
政部门的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
补充资金金额。

（十五）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包括
个人住房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和项目贷

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十六）累计提取城市廉租住房（公

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指截至年末
历年累计提取城市廉租住房 （公共租赁
住房）建设补充资金金额。

（十七）缴存、提取、贷款职工按收入
水平分类：中、低收入是指收入低于上年
当地社会平均工资 3 倍， 高收入是指收
入高于上年当地社会平均工资 3 倍
（含）。

（十八）个人住房贷款支持职工购建
房面积： 指利用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
款（含组合贷款）支持职工购买（建造）住
房的建筑面积。

（十九）当年提取人数：对年度内发
生过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的缴存职工人

数。同一职工因相同原因多次提取的，记
为一个提取人数， 同一职工因不同原因
提取的，分别计算人数。

（二十）个人住房贷款市场占有率：
指年末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

当地商业性和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余额总和的比率。
（二十一）可节约职工购房利息支出

金额： 指当年获得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
贷款的职工在整个贷款期内所需支付贷

款利息总额与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所需支付贷款利息总额的差额。 商业性
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按基准利率计算。

（二十二）发放异地贷款金额：指当
年对缴存和购房行为不在同一城市的职

工所发放的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金

额， 包括用本市资金为在本市购房的外
地缴存职工发放的贷款以及为在外地购

房的本市缴存职工发放的贷款。
周口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9年 3 月 25 日

遗失声明
������●鹿邑县涡北镇冯桥行政村冯桥
014 号 刘 权 广 （ 身 份 证 号 ：
412725********9115） 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 权 证 书 丢 失 ， 证 书 编 号 ：NO.
D4116280015792，声明作废。

2019年 3 月 27日
●河南春天物流运输有限公司豫

P80765 营 运 证 丢 失 ， 证 号 ：
411620059353，声明作废。

2019年 3 月 27日
●河南春天物流运输有限公司豫

PG5141 （ 证 号 ：411620085558）、 豫
PM619 挂 （证号 ：411620026023）营运证
丢失，声明作废。 2019年 3 月 27日

●王光 （412701197705122011）1999

级中共周口市委党校大专行政管理专业

毕业证丢失，证号：111199268，声明作废。
2019年 3 月 27日

●河南龙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在周
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 CA 证书丢
失，声明作废。

2019年 3 月 27日
●太康县老冢镇刘屯西行政村村民

刘冠东房产证丢失，证号：0002396，声明
作废。 2019年 3 月 27日

●荣翠玲在项城市万达时代广场购
买二期门面一间，首付一万元收据丢失，
收据编号：9011858，声明作废。

2019年 3 月 27日
●高帅的阳光保险保险单原件丢

失 ， 车牌号 ： 川 R6E811， 车架号 ：
WBA7E0108JG935027, 保 险 单 号 ：
1066305282019002816, 单 证 号 ：
0000031626，声明作废。

2019年 3 月 27日
●何俊山不慎将教师中级专业技术

任 职 资 格 证 丢 失 ， 证 号 ：
C15904120300083，声明作废。

2019年 3 月 27日
●许行成不慎将不动产登记证明丢

失，证号：0016865，声明作废。
2019年 3 月 27日

●鹿邑县宋河镇大周行政村大周
220 号 周 朝 重 （ 身 份 证 号 ：
412725********7853） 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 权 证 书 丢 失 ， 证 书 编 号 ：NO.
D4116280075316，声明作废。

2019年 3 月 27日
●河南春天物流运输有限公司豫

PA135 挂 营 运 证 丢 失 ， 证 号 ：
411620026207，声明作废。

2019年 3 月 27日
●淮阳洪义耳鼻喉医院张珍珍护士

执 业 证 书 丢 失 ， 证 书 编 号 ：
201841007616，声明作废。

2019年 3 月 27日
●周口市奥龙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豫

P9F72 挂 营 运 证 丢 失 ， 证 号 ：
411620037466，声明作废。

2019年 3 月 27日

公 告
������根据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
民法院 (2019)豫 1602 执 592 号之
三协助执行通知书和(2018)豫 1602
民初 3899 号民事判决书,协助将被
执行人河南锦博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名下位于周口市川汇区七一

路东段北侧锦绣江南 4 号楼 1703、
1705(不动产证号：20180016614 号 )
过户至轩勤展名下 (身份证号 ：
412325196010203055)。 现声明河南
锦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证

号为 20180016614 号中的 4 号楼
1703、1705 号不动产权证作废 ,特
此公告。 2019年 3 月 26 日

公 告
������周口市正信基础开发有限公司资产清算已完毕，请原在周口正信公司
专案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登记的债权人，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
内到周口正信公司专案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取统一分配的资产。 如
超过领取时间，则视为放弃债权人的法律权利，后果自行承担，周口正信公
司专案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不再受理。

联系人：张子彪 联系电话：18638096515
周口正信公司专案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2019年 3 月 26 日


